《淮南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是防范事故、实现安全生产的决定性因素，是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中的重要一环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做到安全投入到位、安全培训到位、基础管理到位、应急救援到位，确保安全生产。近年来，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向好，但一些企业安全管理基础薄弱，安全生产仍然处在脆弱期、爬坡期和过坎期。制定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》，既是我市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务实举措，也是加强安全生产依法治理的现实需求；既是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、减少人员伤亡的重要举措，也是安全生产领域转作风、提效能、优服务的一项制度安排，必将进一步指导规范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，提升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能力水平，助推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共36条，对生产经营单位相关具体责任进行清单式列举，让生产经营单位直观清晰明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“干什么、怎么干”，突出指导性、实用性、操作性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
一是明确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的内涵，生产经营单位要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加大安全生产资金、物资、技术、人员投入保障力度，改善安全生产条件，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、信息化建设，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，确保安全生产。明确我市辖区内所有生产经营单位要接受属地监管。

二是明确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。逐一细化明确了主要负责人、其他负责人、专职分管负责人或安全总监、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管理人员、其他职能机构及其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职责，以保障安全生产工作人人有责、人人负责。

三是明确安全投入保障责任。明确了4项安全资金和物资投入保障责任、5项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责任。

四是明确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责任。明确了从建立制度、风险辨识、风险分类、风险管控、风险告知、培训教育等方面明确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的基本工作内容，从建立制度、编制清单、排查隐患、组织整改、情况报告等方面明确了做好隐患排查的基本工作责任。

五是明确作业现场和设备管理责任。明确高危生产经营单位要加强信息化管理，运用信息化技术开展安全管理工作。对生产经营场所和设备设施安全专门作了明确要求，明确细化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规定，力求从设计施工阶段做好安全管控，从根本上消除隐患。明确细化了重大危险源管理的具体工作责任，列举了危险作业范畴，将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以及第三方代管单位纳入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的范围。为吸取近期国内一些公共场所及燃气事故经验教训，《规定》明确了公共场所、燃气经营企业、燃气施工工程等各责任方的安全生产责任。

六是明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责任。明确了预案制定、应急演练、事故报送、教训汲取等方面的具体内容。

七是明确政府部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、安全检查、安全考核等方面内容。
